
关于规范期货保证金存取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期货字[2006]9 号 

 

 

各期货经纪公司： 

 

为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保证金存管制度，规范保证金管理，保护期货投资者合

法权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规

范期货保证金存取业务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投资者从事期货交易，应当在期货结算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开立用于期货交易出入金的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

“期货结算账户”）或选择已在结算银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登记为期货结算账户。

投资者可在期货经纪公司登记多家结算银行的期货结算账户。 

 

二、投资者使用期货结算账户办理期货交易出入金之前，应当在期货经纪公司

登记。投资者变更期货结算账户，应当在期货经纪公司办理变更登记。 

 

三、投资者用于期货交易的出入金应当通过开设在同一期货结算银行的投资者

期货结算账户和期货经纪公司保证金账户以同行转账的形式办理，不得通过现金收

付或期货经纪公司内部划转的方式办理出入金。 

 

四、各期货经纪公司应在 2006 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工

作，并严格按照统一格式制作汇总表。汇总表应当以 Excel 格式制作，同时以书面

和电子化形式向派出机构备案。要确保汇总表中录入信息的准确、完整，以备今后

按我会要求直接导入升级后的结算系统。以书面形式报送派出机构的汇总表要由期

货经纪公司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 

 

五、对于新开户的投资者，期货经纪公司应当自开户之日起按上述规定办理账

户登记和出入金；对于已开户的投资者，期货经纪公司应自投资者完成期货结算账

户登记之日起按上述规定为投资者办理出入金。 

 

六、各期货经纪公司应进一步普及并提高银期转账和网上银行的使用率，加强

和结算银行的沟通协作，解决银期转账和网上银行出入金业务中的问题，通过技术

进步提高期货经纪公司自身管理水平，提高期货结算账户启用后出入金效率，为投

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保证金安全存管是今年期货监管的重点工作。落实本通知的规定是各公司开展

保证金安全存管工作的第一步，具体落实情况是今年年检的重要内容。从 2006 年 3

月份开始，中国证监会各监管局还将对期货经纪公司落实保证金安全存管工作的情

况进行持续性的现场检查。希望各期货经纪公司高度重视，尽快落实本通知的各项

要求。 

 

 

 

 

附件 1：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表（自然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附件 2：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表（法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附件 3：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委托书（自然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附件 4：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委托书（法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附件 5：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汇总表（报证监局备案的统一格式） 

 

 

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附件 1：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表 

（自然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投资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期货经纪 

合同编号 

 投资者在期货公司

的内部资金账户 

 

投资者电话或手机 
 

联系地址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 

户名 
开户银 

行编号 

结算银行名

称（明确到具

体开户网点）

期货结算账户账号

此账户

是否开

通银期

转账

（Y/N） 

此账户 

是否开通

网上银行

(Y/N) 

      

    

      

      

      

      

声明：以上为本人登记的用于期货交易出入金的银行结算账户，本人在公司的

出入金均通过以上账户办理。 

投资者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附件 2：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表 

（法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开户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开户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电话或

手机号码 
 

期货经纪 

合同编号 

 

投资者在期货公司 

的内部资金账户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 

户名

(全称) 

开户 

银行 

编号 

结算银行 

名称（明确

具体的开

户网点） 

期货结算 

账户账号 

此账户 

是否开通 

银期转账 

（Y/N） 

此账户 

是否开通 

网上银行 

（Y/N） 

      

      

      

      

      

      

声明：以上为本单位登记的用于期货交易出入金的银行结算账户，本单位在

公司的出入金均通过以上账户办理。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委托人签名： 

法人投资者公章： 

 



附件 3：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委托书 

（自然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兹委托_______先生（或女士），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人

在_____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期货结算账户登记事宜。 

本人知晓并愿意承担被委托人代本人进行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可能带来的一切

法律后果。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附件 4：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委托书 

（法人投资者参考格式） 

 

兹委托_________先生（或女士），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

单位在_____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期货结算账户登记相关事宜，本单位知晓并愿

意承担由被委托人代为登记期货结算账户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法人投资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粘贴）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5：           

                          投资者期货结算账户登记汇总表    

投资者名

称（法人

投资者填

全称） 

身份证号

或营业执

照号 

投资者在期

货公司的内

部资金账户

期货经纪

合同编号

 期货结算

账户户名

期货结算账户

的开户银行

（明确到具体

开户网点）

开户 

银行 

编号 

期货结算帐户账号 

此账户

是否开通

银期转帐

（Y或 N）

此账户 

是否开通

网上银行

（Y或 N） 

投资者 

电话或 

手机号码 

                      

                      

                      

                      

                      

                      

                      

                      

                      



                      

                      

           

负责人签字：      期货经纪公司盖章：    

           

填表说明：          

1、此表由期货公司根据投资者的登记表填写。       

2、“投资者在期货公司的内部资金账户”指期货公司为每一投资者结算而设置的内部账户。    

3、“开户银行编号”指期货结算账户的开户银行的编号，工行统一填“01”，农行填“02”，中行填“03”，建行填“04”，交行填“05”； 

4、“此账户是否开通银期转账”、“此账户是否开通网上银行”两栏填“Y”或“N”，不要填“是”或“否”。   

 

 


